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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縣 111 年度國民中小學暨幼兒園教師甄選介聘作業檢討會議紀錄 

 

 
時間:111 年 8 月 15 日（星期一）下午 2 時 

地點: 本縣光明國小視聽教室 

主席: 蔡副局長淑貞  

出席人員: 詳如簽到表                                      紀錄: 黃惠翎 

壹、 主席致詞: (略) 

貳、業務報告： 

一、依據新竹縣 111 年度國民小學（含公立及附設幼兒園）教師甄選介聘作業第一

次會議及新竹縣 111 年度國民中學教師甄選介聘作業第一次會議決議，本局召開

本縣 111 年度國民中小學暨幼兒園教師甄選介聘作業檢討會議，先予敘明。 

二、截至 111年 8月 5日止，本縣立國民中小學暨幼兒園、本縣教師會回傳之提案共

計 10案。 

參、提案討論： 

案由一：有關請修訂「新竹縣公立國民中小學暨幼兒園教師縣內介聘服務作業要點」

第五點第一項第一款條文內容案，提請討論。(提案單位：新竹縣教師會)(案

號 1) 

說  明：如提案表(P.4)。 

決  議：修訂新竹縣公立國民中小學暨幼兒園教師縣內介聘服務作業要點第五點第一

項第一款規定為「各校應於規定期限前，將現有缺額教師人數函報本局並由

本局上網公告；各校如有報缺不實或匿缺情事，致引起介聘紛爭時，由本局

依法處置。」。 

案由二：有關請依法刪除「新竹縣公立國民中小學暨幼兒園教師縣內介聘服務作業要

點」第五點第一項第二款第二目「行政專長」條文案，提請討論。(提案單位：

新竹縣教師會)(案號 2) 

說  明：如提案表(P.5) 及附件(P.6~11)。 

決  議：刪除「新竹縣公立國民中小學暨幼兒園教師縣內介聘服務作業要點」第五點

第一項第二款第二目「行政專長」條文；行政專長及取得預聘主任同意書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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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積分表加分項目計 50分。 

本縣教師會代表申明：請教育局函請教育部釋示，得否作行政專長加分。 

案由三：有關請依法刪除「新竹縣公立國民中小學暨幼兒園教師縣內介聘服務作業要

點」第五點第一項第二款第三目「學校發展特色教師專長」條文案，提請討

論。(提案單位：新竹縣教師會)(案號 3) 

說  明：如提案表(P.12)。 

決  議： 

一、維持「新竹縣公立國民中小學暨幼兒園教師縣內介聘服務作業要點」第五點

第一項第二款第三目「學校發展特色教師專長」條文；另由本局加強宣導、

說明學校發展特色教師專長積分提列方式並審查。 

二、由本局邀集本縣教師會、校長協會研議本案實施方式、細部流程。 

本縣教師會代表申明：請教育局函請教育部釋示，本法規有無牴觸相關法規。 

案由四：有關請修訂「新竹縣公立國民中小學暨幼兒園教師縣內介聘服務作業要點」

第五點第一項第四款之作業序案，提請討論。(提案單位：新竹縣教師會)(案

號 4) 

說  明：如提案表(P.13)。 

決  議：修訂本案有關「行政專長」部分；餘維持原條文內容。 

案由五：有關請修訂「新竹縣公立國民中小學暨幼兒園教師縣內介聘服務作業要點」

第五點第二項之內容案，提請討論。(提案單位：新竹縣教師會)(案號 5) 

說  明：如提案表(P.14)。 

決  議： 

一、刪除第五點第一項第四款第二目「行政專長缺額介聘」，原第三目修訂為第二

目，原第四目修訂為第三目。 

二、修訂第五點第二項為：開缺學校應於前項第四款第二目介聘作業完成後，現

場確認所遺缺額併入第四款第三目介聘作業或選擇依本要點第九點規定辦

理。 

案由六：有關請修訂「新竹縣 111年度國民小學（含公立及附設幼兒園）超額教師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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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介聘作業處理原則」第五點案，提請討論。(提案單位：新竹縣教師會)(案

號 6) 

說  明：如提案表(P.15)，併同案由 7討論。 

決  議：維持原條文內容。 

案由七：有關請修訂「新竹縣 111 年度國民中學超額教師輔導介聘作業處理原則」第

八點案，提請討論。(提案單位：新竹縣教師會)(案號 7，原教師會提案案號

9) 

說  明：如提案表(P.16)。 

決  議：刪除第八點「第一階段：依其『行政專長積分』排序介聘至志願學校(依序作

業)。」，原第二階段修改為第一階段、第三階段修改為第二階段；餘維持原

條文內容。 

案由八：有關請修訂「新竹縣 111年度國民小學（含公立及附設幼兒園）超額教師輔

導介聘作業處理原則」第六點案，提請討論。(提案單位：新竹縣教師會)(案

號 8，原教師會提案案號 7) 

說  明：如提案表(P.17)，併同案由 9討論。 

決  議：修訂發生缺額時間為該年度 7月 31日以前(含該年度 7月 31日)；餘維持原

條文內容。至有關本縣新生報到時間將由本局另案研議。 

案由九：有關請修訂「新竹縣 111 年度國民中學超額教師輔導介聘作業處理原則」第

九點案，提請討論。(提案單位：新竹縣教師會)( 案號 9，原教師會提案案

號 10) 

說  明：如提案表(P.19)及附件(P.21~28)。 

決  議：同案由八。 

案由十：有關請修訂「新竹縣 111年度國民小學（含公立及附設幼兒園）超額教師輔

導介聘作業處理原則」第八點案，提請討論。(提案單位：新竹縣教師會)( 案

號 10，原教師會提案案號 8) 

說  明：如提案表(P.29)。 

決  議：照案通過。 

肆、臨時動議：無 

伍、散會 16:1008 



4 

 

新竹縣 111年度國民中小學暨幼兒園教師甄選介聘作業檢討會議提案表 

案號 001 索引  提案單位 新竹縣教師會 

案由 
請修訂「新竹縣公立國民中小學暨幼兒園教師縣內介聘服務作業要點」

第五點第一項第一款條文內容。 

說明 

一、該款內容為：各校應於規定期限前，將現有缺額教師人數函報本局

並由本局上網公告；各校如有報缺不實或匿缺情事，致引起介聘紛

爭時，後果由各校自行負責。 

二、據基層教師反應： 

（一）「後果由各校自行負責」，這樣的文字，是否太過籠統？ 

（二）111年教育局在 0406公告縣內介聘缺額(公告編號:42654)，全

縣理化科無缺額，但是在 111年縣內學校代理教師甄選公告內容

中，卻出現招考理化科實缺代理教師，舉證如下： 

學校 理化缺額 備註 

成功國中 2 實缺 

東興國中 4 實缺 

仁愛國中 1 實缺 

二重國中 1 實缺 

湖口高中(含國中部) 1  

（三）如（二）所述之學校，是否為「報缺不實」？或屬「匿缺情 

事」?重點是這樣的「報缺不實」、「匿缺情事」已經造成有理 

化超額需求之學校教師無處可去，形成學校排課困難，影響學 

生受教權益甚鉅，試問這些學校又該如何「自行負責」？ 

三、建議修訂第五點第一項第一款條文內容為： 

    （一）各校應於規定期限前，詳實提供各類、科或領域教師所有缺

額，如實將下學年度缺額教師人數函報本局並由本局上網公

告；介聘作業完成後，缺額學校若非因教師介聘、退休、離

職、增班等情事致新增缺額，而有刻意隱匿缺額之情形，本

局依法懲處失職人員。 

辦法 

通過修訂第五點第一項第一款條文內容為： 

（一）各校應於規定期限前，詳實提供各類、科或領域教師所有缺 

額，如實將下學年度缺額教師人數函報本局並由本局上網公 

告；介聘作業完成後，缺額學校若非因教師介聘、退休、離 

職、增班等情事致新增缺額，而有刻意隱匿缺額之情形，本局 

依法懲處失職人員。 

決議 

修訂新竹縣公立國民中小學暨幼兒園教師縣內介聘服務作業要點第五

點第一項第一款規定為「各校應於規定期限前，將現有缺額教師人數函

報本局並由本局上網公告；各校如有報缺不實或匿缺情事，致引起介聘

紛爭時，由本局依法處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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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縣 111年度國民中小學暨幼兒園教師甄選介聘作業檢討會議提案表 

 

 

案號 002 索引  提案單位 新竹縣教師會 

案由 
請依法刪除「新竹縣公立國民中小學暨幼兒園教師縣內介聘服務作業要

點」第五點第一項第二款第二目「行政專長」條文。 

說明 

一、依據「國民教育法」第 10條第 2項規定，主任由校長就專任教師

中聘兼之，已明確規範主任之任用方式，且截至目前並無任何主任

介聘之法源依據。 

二、依據「國民中小學校長主任教師甄選儲訓及介聘辦法」係規範現職

教師適用介聘規定，並在第 15條第 5項明定現職教師申請介聘，

以其已登記或檢定之下列科、類別為限： 

（一）國民中學：各科別或專任輔導教師。 

（二）國民小學：普通班、特殊教育班、專任輔導教師或加註英語

專長教師四類。 

（三）幼兒園：普通班、特殊教育班二類。 

三、本案「新竹縣公立國民中小學暨幼兒園教師縣內介聘服務作業要點」

中有關行政專長條文與「國民教育法」、「國民中小學校長主任教師

甄選儲訓及介聘辦法」牴觸，為使依法行政，應予刪除。 

四、茲提供相關法規資訊供參，請詳以下附件： 

（一）教育部 95.6.15台國(四)字第 0950081138號函知屏東縣府國中

小主任介聘違反法令規定函 

（二）監察院 100.8.3院台業三字第 1000108447號函告教育部彰化縣

以同意書辦理主任介聘實屬違法 

（三）南投縣府 101.4.18府教學字第 1010080898號函告縣內各國小～

主任介聘實屬違法之依據 

（四）監察院糾正教育部新聞稿~教育部未適時監督高雄市政府教育局

101至 103年主任商借、遷調（介聘）作業顯有失當＆監察院全

球資訊網-糾正案文 

辦法 
通過刪除「新竹縣公立國民中小學暨幼兒園教師縣內介聘服務作業要

點」第五點第一項第二款第二目「行政專長」條文，以符法制。 

決議 

刪除「新竹縣公立國民中小學暨幼兒園教師縣內介聘服務作業要點」第

五點第一項第二款第二目「行政專長」條文；行政專長及取得預聘主任

同意書列入積分表加分項目計 50分。 

 

本縣教師會代表申明：請教育局函請教育部釋示，得否作行政專長加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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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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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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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院新聞稿：教育部未適時監督高雄市政府教育局 101 至 103

年主任商借、遷調（介聘）作業顯有失當 
日期：104-06-11  https://www.cy.gov.tw/News_Content.aspx?n=213&s=7348 

 

教育部未適時監督高雄市政府教育局 101 至 103年國民中、小學主任商

借、遷調（介聘）作業，監察院教育及文化委員會本(11)日審查通過監委

陳小紅提案，糾正教育部。 

糾正案文指出，教育部據「國民教育法」第 18條規定訂定「國民中小學

校長主任教師甄選儲訓遷調及介聘辦法」，惟長期未就主任介聘作業加以

明定。 

101 年 6月間，教育部接獲高雄市教育產業工會請釋有關「高雄市立國民

中小學商借教師擔任主任實施要點」有無違反教育法規乙案，遲至 102

年 7月 22日方以臺教授國字第 1020051003號函釋「高雄市立國民中小學

商借教師擔任主任實施要點商借他校教師擔任主任部分與『國民教育法』

相關規定不符。」然該函釋僅告知高雄市教育產業工會，並未轉知高雄市

政府教育局。 

高雄市政府教育局於 101 學年度進行主任商借後，續於 102、103學年度

辦理名為主任「遷調」，實為主任「介聘」之作業。而教育部迄至 103年

4月 21日方明示高雄市政府應立即停辦主任遷調（介聘）作業。 

教育部未及時監督並處理高雄市政府教育局辦理名為主任遷調，實為主任

介聘之作業，坐令錯失即行改善時機，顯有失當。 

https://www.cy.gov.tw/News_Content.aspx?n=213&s=73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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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察院全球資訊網-糾正案文 (cy.gov.tw) 

https://www.cy.gov.tw/CyBsBoxContent.aspx?n=134&s=4468 

 

調查報告 

類  別：調查報告 

審議日期：104/06/11 

公告日期：104/06/11 

字  號：104教調 0017 

案  由：陳委員小紅調查：據訴，高雄市政府教育局辦理該市 101、102

及 103學年度國民中小學主任遷調作業，涉違反依法行政原

則，損及教師遷調介聘權益等情案之報告。(104教調 17) 

 

案件狀態：已結案 

本案文件：  

其他案文：糾正 

 

 

 

 

 

 



12 

 

新竹縣 111年度國民中小學暨幼兒園教師甄選介聘作業檢討會議提案表 

 

 

 

 

 

 

 

 

 

案號 003 索引  提案單位 新竹縣教師會 

案由 
請依法刪除「新竹縣公立國民中小學暨幼兒園教師縣內介聘服務作業要

點」第五點第一項第二款第三目「學校發展特色教師專長」條文。 

說明 

一、依據「國民中小學校長主任教師甄選儲訓及介聘辦法」係規範現職

教師適用介聘規定，並在第 15條第 5項明定現職教師申請介聘，

以其已登記或檢定之下列科、類別為限： 

（一）國民中學：各科別或專任輔導教師。 

（二）國民小學：普通班、特殊教育班、專任輔導教師或加註英語

專長教師四類。 

（三）幼兒園：普通班、特殊教育班二類。 

二、本案「新竹縣公立國民中小學暨幼兒園教師縣內介聘服務作業要點」

中有關特色專長條文與「國民中小學校長主任教師甄選儲訓及介聘

辦法」牴觸，為使依法行政，應予刪除。 

辦法 
通過刪除「新竹縣公立國民中小學暨幼兒園教師縣內介聘服務作業要

點」第五點第一項第二款第三目「學校發展特色教師專長」條文，以符

法制。 

決議 

一、維持「新竹縣公立國民中小學暨幼兒園教師縣內介聘服務作業要點」

第五點第一項第二款第三目「學校發展特色教師專長」條文；另由本局

加強宣導、說明學校發展特色教師專長積分提列方式並審查。 

二、由本局邀集本縣教師會、校長協會研議本案實施方式、細部流程。 

 

本縣教師會代表申明：請教育局函請教育部釋示，本法規有無牴觸相關

法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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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縣 111年度國民中小學暨幼兒園教師甄選介聘作業檢討會議提案表 

 

 

 

 

 

 

 

 

案號 004 索引  提案單位 新竹縣教師會 

案由 
請修訂「新竹縣公立國民中小學暨幼兒園教師縣內介聘服務作業要點」

第五點第一項第四款之作業序。 

說明 

一、本案進行討論之前提為：已通過刪除「新竹縣公立國民中小學暨幼

兒園教師縣內介聘服務作業要點」第五點第一項第二款第二目、第三目。 

二、第五點第一項第四款第二目、第三目應予刪除，修訂第二目之文字

為： 特殊教育班、專任輔導教師或加註英語專長教師介聘作業。 

三、原第四目依序上調為第三目，為：各科、類別之缺額介聘作業。 

辦法 

通過修訂「新竹縣公立國民中小學暨幼兒園教師縣內介聘服務作業要

點」第五點第一項第四款為： 

(四)依序辦理公開介聘作業： 

1、超額教師輔導介聘；本縣新設學校籌備處總務主任及教導 

主任若有意願，得併此階段辦理。 

2、專長介聘，分： 

   國民中學：專任輔導教師。 

   國民小學：特殊教育、專任輔導教師、加註英語專長教師。 

   幼 兒 園：特殊教育班。 

3、一般介聘，分： 

   國民中學：各科別。 

   國民小學：普通班。 

幼 兒 園：普通班。 

決議 修訂本案有關「行政專長」部分；餘維持原條文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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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縣 111年度國民中小學暨幼兒園教師甄選介聘作業檢討會議提案表 

 

 

 

案號 005 索引  提案單位 新竹縣教師會 

案由 
請修訂「新竹縣公立國民中小學暨幼兒園教師縣內介聘服務作業要點」

第五點第二項之內容。 

說明 

一、本案進行討論之前提為：已通過刪除「新竹縣公立國民中小學暨幼

兒園教師縣內介聘服務作業要點」第五點第一項第二款第二目、第

三目；同時，已通過修訂「新竹縣公立國民中小學暨幼兒園教師縣

內介聘服務作業要點」第五點第一項第四款為： 

(四)依序辦理公開介聘作業： 

1、超額教師輔導介聘；本縣新設學校籌備處總務主任及教 

導主任若有意願，得併此階段辦理。 

2、專長介聘，分： 

     國民中學：專任輔導教師。 

     國民小學：特殊教育、專任輔導教師、加註英語專長教 

師。 

     幼 兒 園：特殊教育班。 

3、一般介聘，分： 

     國民中學：各科別。 

     國民小學：普通班。 

幼 兒 園：普通班。 

二、因原第五點第一項第四款之第三目之內容已更改，第二項之內容 

亦應隨之連動修正；建議修訂為： 

開缺學校於前項介聘作業完成後，應於現場確認、同意將所遺缺 

額，併入本要點第九點規定辦理。 

辦法 

通過修訂「新竹縣公立國民中小學暨幼兒園教師縣內介聘服務作業要

點」第五點第二項之內容為： 

開缺學校於前項介聘作業完成後，應於現場確認、同意將所遺缺額，併

入本要點第九點規定辦理。 

決議 

一、刪除第五點第一項第四款第二目「行政專長缺額介聘」，原第三目

修訂為第二目，原第四目修訂為第三目。 

二、修訂第五點第二項為：開缺學校應於前項第四款第二目介聘作業完

成後，現場確認所遺缺額併入第四款第三目介聘作業或選擇依本要點第

九點規定辦理。 



15 

 

新竹縣 111年度國民中小學暨幼兒園教師甄選介聘作業檢討會議提案表 

 

 

 

 

 

 

 

 

案號 006 索引  提案單位 新竹縣教師會 

案由 
請修訂「新竹縣 111年度國民小學（含公立及附設幼兒園）超額教師輔

導介聘作業處理原則」第五點。 

說明 

一、該點內容於採取完全積分制後，有關分階段、志願部分應可予以 

刪除。 

二、超額輔導介聘在介聘作業排序第一，唯一的問題在積分相同，可 

能處理此部份即可。 

三、建議修訂第五點為： 

    五、超額教師之輔導介聘以積分高低依序唱名選校，如積分相同 

時，依年齡（年長優先）、服務年資（資深優先）、成績考核 

積分、獎懲積分、研習積分等高低排序。如仍相同時，以抽 

籤方式決定之。 

辦法 

通過第五點修訂為： 

五、超額教師之輔導介聘以積分高低依序唱名選校，如積分相同 

時，依年齡（年長優先）、服務年資（資深優先）、成績考核 

積分、獎懲積分、研習積分等高低排序。如仍相同時，以抽 

籤方式決定之。 

決議 維持原條文內容。 



16 

 

新竹縣 111年度國民中小學暨幼兒園教師甄選介聘作業檢討會議提案表 

 

 

 

 

 

 

 

案號 
007 

(原教師會提案

案號 009) 

索引  提案單位 新竹縣教師會 

案由 
請修訂「新竹縣 111 年度國民中學超額教師輔導介聘作業處理原則」

第八點。 

說明 

一、該點內容於採取完全積分制後，有關分階段、志願部分應可予以 

刪除。 

二、超額輔導介聘在介聘作業排序第一，唯一的問題在積分相同，可 

能處理此部份即可。 

三、建議修訂第八點為： 

    八、超額教師之輔導介聘以積分高低依序唱名選校，如積分相同 

時，依年齡（年長優先）、服務年資（資深優先）、成績考核 

積分、獎懲積分、研習積分等高低排序。如仍相同時，以抽 

籤方式決定之。 

辦法 

通過修訂第八點為： 

八、超額教師之輔導介聘以積分高低依序唱名選校，如積分相同 

時，依年齡（年長優先）、服務年資（資深優先）、成績考核 

積分、獎懲積分、研習積分等高低排序。如仍相同時，以抽 

籤方式決定之。 

決議 
刪除第八點「第一階段：依其『行政專長積分』排序介聘至志願學校(依

序作業)。」，原第二階段修改為第一階段、第三階段修改為第二階段；

餘維持原條文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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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縣 111年度國民中小學暨幼兒園教師甄選介聘作業檢討會議提案表 

 

 

案號 
008 

(原教師會提案

案號 007) 

索引  提案單位 新竹縣教師會 

案由 
請修訂「新竹縣 111年度國民小學（含公立及附設幼兒園）超額教師輔

導介聘作業處理原則」第六點。 

說明 

一、該點內容：超額教師經第二階段輔導介聘至他校者，原服務學校 

如於 111 年 8 月 1 日前發生缺額時，應返回原校，雙方教評會

及校長不得拒絕之。 

二、該日期已是新學年度，且依照「新竹縣公立國民中小學暨幼兒園教

師縣內介聘服務作業要點」第八點「達成介聘之教師，學校教評會

應予審查，並核發八月一日生效之聘書；、、、」、第九點「縣內

介聘作業每年辦理一次，、、、」。 

三、為了超額教師是否返回原校？或於何時返回原校？如何讓原校、新

校人事得以早日安定，讓暑期各項行政作業得以順利、安排、規畫，

超額教師之應有權益可以得到相當尊重，本會蒐集全國各縣市之處

理方式（如附件：各縣市超額教師辦法有關於原學校出缺條文＆各

縣市統計表）供參。 

四、經參考各縣市之規則後，本會建議修訂第六點為： 

六、教師經超額輔導介聘至他校者，若原服務學校於當年度七月  

三十一日以前發生缺額時，得依其意願申請優先回原校任 

職。 

教師經超額輔導介聘完成，若原服務學校三年內（含當年 

度）再有該科教師缺額時（不包含代理兵役缺教師），以超額 

介聘完成者返回該校為第一優先，原校不得拒絕。原超額學 

校有相同科別缺額時，超額教師未申請介聘返回原校，往後 

不再有介聘優先權。 

前兩項申請人數超過出缺名額時，依其積分高低順序處理。 

積分相同時以抽籤方式決定。 

超額教師被超額介聘至他校服務後，自該介聘年度起，三年 

內不得再列為超額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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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法 

通過修訂第六點之文字並增列第二、三、四項，為： 

六、教師經超額輔導介聘至他校者，若原服務學校於當年度七月三十一

日以前發生缺額時，得依其意願申請優先回原校任職。 

    教師經超額輔導介聘完成，若原服務學校三年內（含當年度）再 

有該科教師缺額時（不包含代理兵役缺教師），以超額介聘完成者 

    返回該校為第一優先，原校不得拒絕。原超額學校有相同科別缺 

額時，超額教師未申請介聘返回原校，往後不再有介聘優先權。 

    前兩項申請人數超過出缺名額時，依其積分高低順序處理。積分 

相同時以抽籤方式決定。 

超額教師被超額介聘至他校服務後，自該介聘年度起，三年內不 

得再列為超額教師。 

決議 
修訂發生缺額時間為該年度 7月 31日以前(含該年度 7月 31日)；餘維

持原條文內容。至有關本縣新生報到時間將由本局另案研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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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縣 111年度國民中小學暨幼兒園教師甄選介聘作業檢討會議提案表 

 

 

案號 
009 

(原教師會提案

案號 010) 

索引  提案單位 新竹縣教師會 

案由 
請修訂「新竹縣 111 年度國民中學超額教師輔導介聘作業處理原則」

第九點。 

說明 

一、該點內容：超額教師經輔導介聘至他校者，原服務學校如於該年 

度 8 月 1 日前發生缺額時，應返回原校，雙方教評會及校長不 

得拒絕，但全校五班(含)以下學校不同類科者不在此限。 

二、該日期已是新學年度，且依照「新竹縣公立國民中小學暨幼兒園教

師縣內介聘服務作業要點」第八點「達成介聘之教師，學校教評會

應予審查，並核發八月一日生效之聘書；、、、」、第九點「縣內

介聘作業每年辦理一次，、、、」。 

三、為了超額教師是否返回原校？或於何時返回原校？如何讓原校、新

校人事得以早日安定，讓暑期各項行政作業得以順利、安排、規畫，

超額教師之應有權益可以得到相當尊重，本會蒐集全國各縣市之處

理方式（如附件：各縣市超額教師辦法有關於原學校出缺條文＆各

縣市統計表）供參。 

四、經參考各縣市之規則後，本會建議修訂第九點為： 

    九、教師經超額輔導介聘至他校者，若原服務學校於當年度七月  

三十一日以前發生缺額時，得依其意願申請優先回原校任 

職。 

教師經超額輔導介聘完成，若原服務學校三年內（含當年 

度）再有該科教師缺額時（不包含代理兵役缺教師），以超額 

介聘完成者返回該校為第一優先，原校不得拒絕。原超額學 

校有相同科別缺額時，超額教師未申請介聘返回原校，往後 

不再有介聘優先權。 

前兩項申請人數超過出缺名額時，依其積分高低順序處理。 

積分相同時以抽籤方式決定。 

超額教師被超額介聘至他校服務後，自該介聘年度起，三年 

內不得再列為超額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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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法 

通過修訂第九點之文字並增列第二、三、四項，為： 

九、教師經超額輔導介聘至他校者，若原服務學校於當年度七月三十一

日以前發生缺額時，得依其意願申請優先回原校任職。 

    教師經超額輔導介聘完成，若原服務學校三年內（含當年度）再 

有該科教師缺額時（不包含代理兵役缺教師），以超額介聘完成者 

    返回該校為第一優先，原校不得拒絕。原超額學校有相同科別缺 

額時，超額教師未申請介聘返回原校，往後不再有介聘優先權。 

    前兩項申請人數超過出缺名額時，依其積分高低順序處理。積分 

相同時以抽籤方式決定。 

超額教師被超額介聘至他校服務後，自該介聘年度起，三年內不 

得再列為超額教師。 

決議 同案由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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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各縣市超額教師辦法有關於原學校出缺條文 
縣市名稱 條文 

基隆市 

基隆市政府所

屬各級學校超

額教師介聘他

校服務作業實

施要點 

 

六、缺額學校應詳實提供各類、科或領域教師所有缺

額，供超額教師優先選填志願，經所選擇服務之

學校教師評審委員會審核通過後，由校長聘任

之。 

超額介聘完成後，缺額學校若非因教師介聘、退

休、離職、增班等情事致新增缺額，而有刻意隱

匿缺額之情形，本府依法懲處失職人員。 

八、經以超額介聘他校服務之教師，除經本人同意

外，三年內不得再列為超額教師處理，以安定其

生活。 

九、因超額介聘他校服務之教師，於下一學年度仍可

參與本市或外縣市介聘，不受同一學校教學滿六

學期以上之限制，其原超額學校之積分，得於申

請本市或外縣市介聘時合併計算，但申請計算以

一次為限。 

十、各校對於教師員額核算應求精確，業經申請本府

處理超額教師介聘完成，二年內（含當年度）再

有該科教師缺額時（不包含代理兵役缺教師），

以超額介聘完成者返回該校為第一優先，原校不

得拒絕。 

台北市 

臺北市立高級

中等以下學校

及幼兒園減班

超額教師遷調

及介聘處理原

則 

六、各學年度辦理減班學校於超額教師遷調及介聘完

畢後，於遷調及介聘生效當學年度八月一日前原

減班學校有教師缺額時，該學年度原超額調出之

教師，具有與出缺類科或領域相同之合格教師證

書且自願返回原校任教者，應由原減班學校優先

報送本局聘回原校任教。 

新北市 

新北市政府所

屬國民中小學

六、超額教師應注意事項： 

（三）於開學前如原校同登記類科出缺，經調入學 

校校長同意，非自願超額教師得回原校服務，

https://v7.kl.edu.tw/v7/eduweb/index.php?func=law&law_id=380
https://v7.kl.edu.tw/v7/eduweb/index.php?func=law&law_id=380
https://v7.kl.edu.tw/v7/eduweb/index.php?func=law&law_id=380
https://v7.kl.edu.tw/v7/eduweb/index.php?func=law&law_id=380
https://v7.kl.edu.tw/v7/eduweb/index.php?func=law&law_id=380
https://www-ws.gov.taipei/Download.ashx?u=LzAwMS9VcGxvYWQvMzQyL3JlbGZpbGUvMzY5NjcvODYxMTAwOC9jNDY0N2U2YS04ZWY3LTQxODItOGY5Zi1iNTc5NjUzNWRiNzcucGRm&n=MS0x6LaF6aGN5pWZ5bir6YG36Kq%2F5Y%2BK5LuL6IGY6JmV55CG5Y6f5YmHLnBkZg%3D%3D&icon=..pdf
https://www-ws.gov.taipei/Download.ashx?u=LzAwMS9VcGxvYWQvMzQyL3JlbGZpbGUvMzY5NjcvODYxMTAwOC9jNDY0N2U2YS04ZWY3LTQxODItOGY5Zi1iNTc5NjUzNWRiNzcucGRm&n=MS0x6LaF6aGN5pWZ5bir6YG36Kq%2F5Y%2BK5LuL6IGY6JmV55CG5Y6f5YmHLnBkZg%3D%3D&icon=..pdf
https://www-ws.gov.taipei/Download.ashx?u=LzAwMS9VcGxvYWQvMzQyL3JlbGZpbGUvMzY5NjcvODYxMTAwOC9jNDY0N2U2YS04ZWY3LTQxODItOGY5Zi1iNTc5NjUzNWRiNzcucGRm&n=MS0x6LaF6aGN5pWZ5bir6YG36Kq%2F5Y%2BK5LuL6IGY6JmV55CG5Y6f5YmHLnBkZg%3D%3D&icon=..pdf
https://www-ws.gov.taipei/Download.ashx?u=LzAwMS9VcGxvYWQvMzQyL3JlbGZpbGUvMzY5NjcvODYxMTAwOC9jNDY0N2U2YS04ZWY3LTQxODItOGY5Zi1iNTc5NjUzNWRiNzcucGRm&n=MS0x6LaF6aGN5pWZ5bir6YG36Kq%2F5Y%2BK5LuL6IGY6JmV55CG5Y6f5YmHLnBkZg%3D%3D&icon=..pdf
https://www-ws.gov.taipei/Download.ashx?u=LzAwMS9VcGxvYWQvMzQyL3JlbGZpbGUvMzY5NjcvODYxMTAwOC9jNDY0N2U2YS04ZWY3LTQxODItOGY5Zi1iNTc5NjUzNWRiNzcucGRm&n=MS0x6LaF6aGN5pWZ5bir6YG36Kq%2F5Y%2BK5LuL6IGY6JmV55CG5Y6f5YmHLnBkZg%3D%3D&icon=..pdf
https://www-ws.gov.taipei/Download.ashx?u=LzAwMS9VcGxvYWQvMzQyL3JlbGZpbGUvMzY5NjcvODYxMTAwOC9jNDY0N2U2YS04ZWY3LTQxODItOGY5Zi1iNTc5NjUzNWRiNzcucGRm&n=MS0x6LaF6aGN5pWZ5bir6YG36Kq%2F5Y%2BK5LuL6IGY6JmV55CG5Y6f5YmHLnBkZg%3D%3D&icon=..pdf
https://www.rootlaw.com.tw/LawContent.aspx?LawID=B020060001023000-1080108
https://www.rootlaw.com.tw/LawContent.aspx?LawID=B020060001023000-1080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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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幼兒園超額

教師輔導介聘

實施要點 

原校不得拒絕。 

七、其他事項： 

2.不得以任何理由保留缺額，在完成超額教師輔導介

聘後，於開學前若因臨時事故或教師臨時辭職等不

可預測之因素而有缺額時，應優先接受本校調出之

非自願（除移撥教師外）超額教師回校任職。 

（二）超額學校如開學前出缺，需徵求非自願（除移

撥教師外）超額教師返校服務之意願，並依原

超額列冊順序之反順位接受回原校服務，若超

額教師不願返回原校服務，需簽訂切結書，並

取消保留年資。 

 

桃園市 

桃園市市立國

民小學及幼兒

園超額教師介

聘作業要點 

五、超額教師之原任職學校或幼兒園（以下簡稱超額

學校或幼兒園）於超額教師介聘達成後，不得因

增班而增聘教師。 

超額學校或幼兒園於當年度七月三十一日以前有教

師出缺時，因超額介聘至他校之教師，得依其意願申

請優先回原校任職。申請人數超過出缺名額時，依其

積分高低順序處理，積分相同時以抽籤方式決定。 

新竹市 無超額教師辦法，超額用喬的。 

苗栗縣 

苗栗縣所屬國

民中小學暨附

設幼兒園超額

教師輔導介聘

作業要點 

（十一）超額教師經輔導介聘後，原服務學校於次年

七月三十一日前如有相同科(類)別出缺

時，原服務學校應優先徵求非自願超額教師

返校服務之意願，如有多人申請時，仍應按

積分排序辦理，積分相同者，以抽籤決定；

非自願超額教師不願返校服務者，應簽訂切

結書，並喪失優先返回原服務學校之資格。 

台中市 

臺中市市屬國

民中小學及幼

兒園超額教師

輔導遷調介聘

作業實施要點 

四、介聘原則： 

（八）超額教師於超額介聘當年七月底前或次年起每

年七月底前，如原服務學校出缺時，得申請優

先返回原校，原校則應依教師法及相關規定辦

理聘任，不得拒絕。但經原校審查發現有教師

法第十四條第一項各款情事之一者，其聘任得

不予通過。如申請調回原校服務之教師超過原

https://www.rootlaw.com.tw/LawContent.aspx?LawID=B020060001023000-1080108
https://www.rootlaw.com.tw/LawContent.aspx?LawID=B020060001023000-1080108
https://www.rootlaw.com.tw/LawContent.aspx?LawID=B020060001023000-1080108
https://law.tycg.gov.tw/LawContent.aspx?id=GL001542
https://law.tycg.gov.tw/LawContent.aspx?id=GL001542
https://law.tycg.gov.tw/LawContent.aspx?id=GL001542
https://law.tycg.gov.tw/LawContent.aspx?id=GL001542
https://www.mlc.edu.tw/downloadfile.php?aid=14323&download=54162&code=705bbd7831d3fa4d67492dd29d1f9d22
https://www.mlc.edu.tw/downloadfile.php?aid=14323&download=54162&code=705bbd7831d3fa4d67492dd29d1f9d22
https://www.mlc.edu.tw/downloadfile.php?aid=14323&download=54162&code=705bbd7831d3fa4d67492dd29d1f9d22
https://www.mlc.edu.tw/downloadfile.php?aid=14323&download=54162&code=705bbd7831d3fa4d67492dd29d1f9d22
https://www.mlc.edu.tw/downloadfile.php?aid=14323&download=54162&code=705bbd7831d3fa4d67492dd29d1f9d22
https://lawsearch.taichung.gov.tw/glrsout/LawContent.aspx?id=GL000636
https://lawsearch.taichung.gov.tw/glrsout/LawContent.aspx?id=GL000636
https://lawsearch.taichung.gov.tw/glrsout/LawContent.aspx?id=GL000636
https://lawsearch.taichung.gov.tw/glrsout/LawContent.aspx?id=GL000636
https://lawsearch.taichung.gov.tw/glrsout/LawContent.aspx?id=GL0006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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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缺額時，依原服務學校超額教師處理原則辦

理。 

（十八）超額教師被超額介聘至他校服務後，自該介

聘年度起，三年內不得再列為超額教師。 

彰化縣 

彰化縣縣立國

民中學超額教

師介聘作業處

理要點 

（三）介聘原則 

（五）超額教師介聘作業依下列原則處理： 

1. 超額教師按任教科(類)別及積分高低，就各

校所開缺額依序選校，並保留原服務學校積

分；於當年七月底前，若原校出缺，則已受

超額介聘之教師具有原服務學校不足科

(類)或領域相同之合格教師證書，且自願返

回原校任教者，經二校教師評審委員會同

意，則該超額教師得依序返回原服務學校。 

 

雲林縣 

雲林縣公立國

民中學教師超

額介聘作業要

點 

四、 超額教師介聘他校後，當學年度如原服務學校

於開學前出缺(不含尾數缺)，得由委員會介聘

回原服務學校服務。 

嘉義市 

嘉義市所屬公

立國民中小學

超額教師輔導

介聘要點 

七、其他事項 

  （一）超額學校 

2.不得以任何理由保留缺額，在完成超額教師輔導介

聘後，於開學前若因臨時原因或教師臨時辭職等不

可預測之因素而有缺額時，原校應依原超額列冊順

序之反順位接受回原校服務，若超額教師不願返回

原校服務，需簽訂切結書。 

嘉義縣 

嘉義縣政府所

屬各級學校超

額教師介聘他

校服務作業原

則 

九、超額教師經超額介聘後，原服務學校若於當年八

月一日前有同科目、類別之教師臨時出缺，已介

聘成功之超額教師得依其志願決定是否返回原服

務學校服務。 

十、依本原則由本府超額介聘他校服務之教師，除經

本人同意外，二年內不得再超額調至其他學校，

以安定其生活。 

 

 

https://lawsearch.chcg.gov.tw/GLRSNEWSOUT/LawContent.aspx?id=FL088024
https://lawsearch.chcg.gov.tw/GLRSNEWSOUT/LawContent.aspx?id=FL088024
https://lawsearch.chcg.gov.tw/GLRSNEWSOUT/LawContent.aspx?id=FL088024
https://lawsearch.chcg.gov.tw/GLRSNEWSOUT/LawContent.aspx?id=FL088024
https://ws.ylc.edu.tw/Download.ashx?u=LzAwMS9VcGxvYWQvODE5L3JlbGZpbGUvNDA1NTAvNTc1NDMvMTVkMjgzNTgtNTVlNi00MDc3LTk0YmYtODY5ZDQ5YmVkMTRhLnBkZg%3d%3d&n=6Zuy5p6X57ij5YWs56uL5ZyL5rCR5Lit5a245pWZ5bir6LaF6aGN5LuL6IGY5L2c5qWt6KaB6bueLnBkZg%3d%3d
https://ws.ylc.edu.tw/Download.ashx?u=LzAwMS9VcGxvYWQvODE5L3JlbGZpbGUvNDA1NTAvNTc1NDMvMTVkMjgzNTgtNTVlNi00MDc3LTk0YmYtODY5ZDQ5YmVkMTRhLnBkZg%3d%3d&n=6Zuy5p6X57ij5YWs56uL5ZyL5rCR5Lit5a245pWZ5bir6LaF6aGN5LuL6IGY5L2c5qWt6KaB6bueLnBkZg%3d%3d
https://ws.ylc.edu.tw/Download.ashx?u=LzAwMS9VcGxvYWQvODE5L3JlbGZpbGUvNDA1NTAvNTc1NDMvMTVkMjgzNTgtNTVlNi00MDc3LTk0YmYtODY5ZDQ5YmVkMTRhLnBkZg%3d%3d&n=6Zuy5p6X57ij5YWs56uL5ZyL5rCR5Lit5a245pWZ5bir6LaF6aGN5LuL6IGY5L2c5qWt6KaB6bueLnBkZg%3d%3d
https://ws.ylc.edu.tw/Download.ashx?u=LzAwMS9VcGxvYWQvODE5L3JlbGZpbGUvNDA1NTAvNTc1NDMvMTVkMjgzNTgtNTVlNi00MDc3LTk0YmYtODY5ZDQ5YmVkMTRhLnBkZg%3d%3d&n=6Zuy5p6X57ij5YWs56uL5ZyL5rCR5Lit5a245pWZ5bir6LaF6aGN5LuL6IGY5L2c5qWt6KaB6bueLnBkZg%3d%3d
http://sf1.loxa.edu.tw/104630/human/h3.htm
http://sf1.loxa.edu.tw/104630/human/h3.htm
http://sf1.loxa.edu.tw/104630/human/h3.htm
http://sf1.loxa.edu.tw/104630/human/h3.htm
http://sf1.loxa.edu.tw/104630/human/h3.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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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南市 

臺南市立高級

中等以下學校

暨幼兒園辦理

教師介聘甄選

分發實施要點 

（六）超額教師介聘作業： 

4．超額教師調出後，於參加教師介聘當年度八 

月一日前，如原服務學校有缺，則已受超額介

聘之教師，具有原服務學校不足科（類）或領

域相同之合格教師證書，且自願返回原校任教

者，並經新介聘及原校教評會審查同意後，應

由原校優先報局聘回任教。 

高雄市 

高雄市立國民

中小學超額教

師介聘作業規

範 

十一、超額教師於當年度介聘後，三年內如原校有相

同班（類）別及科別缺額時，得申請返回原校

服務，其該校年資積分歸零（當年度除外）。

若多人申請時以積分高低決定先後。 

十二、超額教師介聘至新學校，除自願者外，自該介

聘學年度起三學年內不得再列為超額教師。 

屏東縣 

屏東縣縣立國

民中學暨高級

中學國中部超

額教師介聘他

校服務作業要

點 

六、本府辦理超額教師介聘他校服務作業，每學年度

以辦理一次為限(配合縣內介聘作業時間辦理)。 

    超額調出之教師其積分得以保留，又超額教

師介聘後得再提出申請縣內介聘。經達成介聘後

之教師其積分不得保留。 

七、超額介聘完成後，如經發現超額學校有刻意

隱匿因教師屆齡退休、增減班等致新增教師員額

情事時，一律列為控管員額，並視情節輕重追究

相關人員責任。 

宜蘭縣 

宜蘭縣國民中

小學超額教師

遷調作業要點 

十一、有超額教師之學校，在超額教師遷調完成後，

自當學年度八月起至翌年七月三十一日止，不

得因增班而增聘教師。 

前項學校於當學年度七月三十一日前有教師出缺

者，為避免影響課務安排損及學生學習權益，已超額

遷調他校之教師不得再遷調返回原校服務。 

花蓮縣 

花蓮縣立高級

中等以下學校

超額教師介聘

作業要點 

七、其他事項： 

（一）超額學校： 

2、不得以任何理由保留缺額，在完成超額教師介聘

後，於開學前若因臨時事故或教師臨時辭職等不

可預測之因素而有缺額時，應優先接受本校調出

之超額教師回校任職。 

https://law01.tainan.gov.tw/GLRSNEWSOUT/LawContent.aspx?id=GL000276
https://law01.tainan.gov.tw/GLRSNEWSOUT/LawContent.aspx?id=GL000276
https://law01.tainan.gov.tw/GLRSNEWSOUT/LawContent.aspx?id=GL000276
https://law01.tainan.gov.tw/GLRSNEWSOUT/LawContent.aspx?id=GL000276
https://law01.tainan.gov.tw/GLRSNEWSOUT/LawContent.aspx?id=GL000276
https://www.kh.edu.tw/filemanage/upload/2228/%E9%99%84%E4%BB%B6%E5%9B%9B-2%E8%B6%85%E9%A1%8D%E4%BB%8B%E8%81%98%E4%BD%9C%E6%A5%AD%E8%A6%81%E9%BB%9E.pdf
https://www.kh.edu.tw/filemanage/upload/2228/%E9%99%84%E4%BB%B6%E5%9B%9B-2%E8%B6%85%E9%A1%8D%E4%BB%8B%E8%81%98%E4%BD%9C%E6%A5%AD%E8%A6%81%E9%BB%9E.pdf
https://www.kh.edu.tw/filemanage/upload/2228/%E9%99%84%E4%BB%B6%E5%9B%9B-2%E8%B6%85%E9%A1%8D%E4%BB%8B%E8%81%98%E4%BD%9C%E6%A5%AD%E8%A6%81%E9%BB%9E.pdf
https://www.kh.edu.tw/filemanage/upload/2228/%E9%99%84%E4%BB%B6%E5%9B%9B-2%E8%B6%85%E9%A1%8D%E4%BB%8B%E8%81%98%E4%BD%9C%E6%A5%AD%E8%A6%81%E9%BB%9E.pdf
https://ptlaw.pthg.gov.tw/LawContent.aspx?id=GL000372
https://ptlaw.pthg.gov.tw/LawContent.aspx?id=GL000372
https://ptlaw.pthg.gov.tw/LawContent.aspx?id=GL000372
https://ptlaw.pthg.gov.tw/LawContent.aspx?id=GL000372
https://ptlaw.pthg.gov.tw/LawContent.aspx?id=GL000372
https://ptlaw.pthg.gov.tw/LawContent.aspx?id=GL000372
https://glrslaw.e-land.gov.tw/LawContent.aspx?id=GL000245
https://glrslaw.e-land.gov.tw/LawContent.aspx?id=GL000245
https://glrslaw.e-land.gov.tw/LawContent.aspx?id=GL000245
https://glrs.hl.gov.tw/glrsout/LawContent.aspx?id=FL046234
https://glrs.hl.gov.tw/glrsout/LawContent.aspx?id=FL046234
https://glrs.hl.gov.tw/glrsout/LawContent.aspx?id=FL046234
https://glrs.hl.gov.tw/glrsout/LawContent.aspx?id=FL046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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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超額教師： 

1、調出之超額教師若本類科已選完，則調整以第二

專長選填學校，至新校後需任教第二專長科目。 

2、超額教師經介聘至他校後，於超額介聘時保留本

縣服務年資採計積分。 

3、開學前如原校同登記類科出缺，依其意願得申請

返回原校服務。 

4、超額教師若因學校名額額滿無法遷調至學校服

務，得全時支援至本府協助辦理行政事務。 

（三）超額學校教師如具有他階段任教資格者，亦可

申請介聘至他階段學 

校服務。 

台東縣 

臺東縣 110 學

年度國民中學

超額教師介聘

他校服務處理

原則 

六、超額教師介聘他校服務後，三年內如原超額學 

校有相同科別缺額時，得依其申請優先介聘返回

原校服務，倘申請人有兩人以上時，按缺額及積

分高低順序辦理之。原超額學校有相同科別缺額

時，超額教師未申請介聘返回原校，往後不再有

介聘優先權。 

八、超額教師介聘至新學校，除自願者外，自該介 

聘學年度起三學年內不得再列為超額教師。 

金門縣 沒有超額教師返回原校機制 

連江縣 

107 學年度連江

縣國民中小學

暨幼兒園超額

教師輔導介聘

公告 

沒有超額教師返回原校機制 

澎湖縣 

澎湖縣國民小

學及附設幼兒

園超額教師處

理要點 

十、有超額教師之學校在超額教師介聘成功後，該校

不得因增班而增聘教師，另各超額學校如在當學

年度 7 月 31 日前有教師出缺時，超額介聘至

他校之教師，依其意願得申請優先回原校服務

(以一次為限)，其順序為（1）先調出者先調回。

（2）二人以上同時調出者，以在原校服務較長

者為優先。 

 

https://school.boe.ttct.edu.tw/open-message/144508/get-file/60652fea4581d13bbf6dc4d5
https://school.boe.ttct.edu.tw/open-message/144508/get-file/60652fea4581d13bbf6dc4d5
https://school.boe.ttct.edu.tw/open-message/144508/get-file/60652fea4581d13bbf6dc4d5
https://school.boe.ttct.edu.tw/open-message/144508/get-file/60652fea4581d13bbf6dc4d5
https://school.boe.ttct.edu.tw/open-message/144508/get-file/60652fea4581d13bbf6dc4d5
https://www.matsu.edu.tw/Publish.aspx?cnid=38&p=2187
https://www.matsu.edu.tw/Publish.aspx?cnid=38&p=2187
http://law.penghu.gov.tw/glrsnewsout/LawContent.aspx?id=GL000716
http://law.penghu.gov.tw/glrsnewsout/LawContent.aspx?id=GL000716
http://law.penghu.gov.tw/glrsnewsout/LawContent.aspx?id=GL000716
http://law.penghu.gov.tw/glrsnewsout/LawContent.aspx?id=GL0007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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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原校出現缺額，教師返回機制 
縣市名稱 方式 

基隆市 

基隆市政府所屬各級學校超額教師介聘

他校服務作業實施要點 

教師自願 

台北市 

臺北市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幼兒園減

班超額教師遷調及介聘處理原則 

教師自願 

新北市 

新北市政府所屬國民中小學及幼兒園超

額教師輔導介聘實施要點 

教師自願， 

若不願返回須簽切結書。 

桃園市 

桃園市市立國民小學及幼兒園超額教師

介聘作業要點 

教師自願 

新竹市 未公佈 

苗栗縣 

苗栗縣所屬國民中小學暨附設幼兒園超

額教師輔導介聘作業要點 

教師自願， 

若不願返回須簽切結書。 

台中市 

臺中市市屬國民中小學及幼兒園超額教

師輔導遷調介聘作業實施要點 

教師自願 

彰化縣 

彰化縣縣立國民中學超額教師介聘作業

處理要點 

教師自願 

南投縣 

南投縣縣立高中附屬國中部暨國民中學

超額教師遷調作業要點 

應返回原校，唯出缺日訂於該

年 7月 31日前。 

雲林縣 

雲林縣公立國民中學教師超額介聘作業

要點 

由介聘委員會決定。 

嘉義市 

嘉義市所屬公立國民中小學超額教師輔

導介聘要點 

教師自願， 

若不願返回須簽切結書。 

嘉義縣 

嘉義縣政府所屬各級學校超額教師介聘

教師自願 

https://v7.kl.edu.tw/v7/eduweb/index.php?func=law&law_id=380
https://v7.kl.edu.tw/v7/eduweb/index.php?func=law&law_id=380
https://www-ws.gov.taipei/Download.ashx?u=LzAwMS9VcGxvYWQvMzQyL3JlbGZpbGUvMzY5NjcvODYxMTAwOC9jNDY0N2U2YS04ZWY3LTQxODItOGY5Zi1iNTc5NjUzNWRiNzcucGRm&n=MS0x6LaF6aGN5pWZ5bir6YG36Kq%2F5Y%2BK5LuL6IGY6JmV55CG5Y6f5YmHLnBkZg%3D%3D&icon=..pdf
https://www-ws.gov.taipei/Download.ashx?u=LzAwMS9VcGxvYWQvMzQyL3JlbGZpbGUvMzY5NjcvODYxMTAwOC9jNDY0N2U2YS04ZWY3LTQxODItOGY5Zi1iNTc5NjUzNWRiNzcucGRm&n=MS0x6LaF6aGN5pWZ5bir6YG36Kq%2F5Y%2BK5LuL6IGY6JmV55CG5Y6f5YmHLnBkZg%3D%3D&icon=..pdf
https://www.rootlaw.com.tw/LawContent.aspx?LawID=B020060001023000-1080108
https://www.rootlaw.com.tw/LawContent.aspx?LawID=B020060001023000-1080108
https://law.tycg.gov.tw/LawContent.aspx?id=GL001542
https://law.tycg.gov.tw/LawContent.aspx?id=GL001542
https://www.mlc.edu.tw/downloadfile.php?aid=14323&download=54162&code=705bbd7831d3fa4d67492dd29d1f9d22
https://www.mlc.edu.tw/downloadfile.php?aid=14323&download=54162&code=705bbd7831d3fa4d67492dd29d1f9d22
https://lawsearch.taichung.gov.tw/glrsout/LawContent.aspx?id=GL000636
https://lawsearch.taichung.gov.tw/glrsout/LawContent.aspx?id=GL000636
https://lawsearch.chcg.gov.tw/GLRSNEWSOUT/LawContent.aspx?id=FL088024
https://lawsearch.chcg.gov.tw/GLRSNEWSOUT/LawContent.aspx?id=FL088024
file:///C:/Users/USER/Downloads/å��æ��ç¸£110å¹´åº¦3æ��18æ�¥æ��å¸«ç��é�¸ä»�è��å§�å�¡æ��ç¬¬1æ¬¡æ��è°è°ç¨�.pdf
file:///C:/Users/USER/Downloads/å��æ��ç¸£110å¹´åº¦3æ��18æ�¥æ��å¸«ç��é�¸ä»�è��å§�å�¡æ��ç¬¬1æ¬¡æ��è°è°ç¨�.pdf
https://ws.ylc.edu.tw/Download.ashx?u=LzAwMS9VcGxvYWQvODE5L3JlbGZpbGUvNDA1NTAvNTc1NDMvMTVkMjgzNTgtNTVlNi00MDc3LTk0YmYtODY5ZDQ5YmVkMTRhLnBkZg%3d%3d&n=6Zuy5p6X57ij5YWs56uL5ZyL5rCR5Lit5a245pWZ5bir6LaF6aGN5LuL6IGY5L2c5qWt6KaB6bueLnBkZg%3d%3d
https://ws.ylc.edu.tw/Download.ashx?u=LzAwMS9VcGxvYWQvODE5L3JlbGZpbGUvNDA1NTAvNTc1NDMvMTVkMjgzNTgtNTVlNi00MDc3LTk0YmYtODY5ZDQ5YmVkMTRhLnBkZg%3d%3d&n=6Zuy5p6X57ij5YWs56uL5ZyL5rCR5Lit5a245pWZ5bir6LaF6aGN5LuL6IGY5L2c5qWt6KaB6bueLnBkZg%3d%3d
http://sf1.loxa.edu.tw/104630/human/h3.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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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校服務作業原則 

台南市 

臺南市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暨幼兒園辦

理教師介聘甄選分發實施要點 

教師自願 

高雄市 

高雄市立國民中小學超額教師介聘作業

規範 

教師自願 

屏東縣 

屏東縣縣立國民中學暨高級中學國中部

超額教師介聘他校服務作業要點 

無返回機制， 

原學校出缺即控留。 

宜蘭縣 

宜蘭縣國民中小學超額教師遷調作業要

點 

不得返回 

花蓮縣 

花蓮縣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超額教師介

聘作業要點 

教師自願 

台東縣 

臺東縣 110 學年度國民中學超額教師介

聘他校服務處理原則 

教師自願 

金門縣 未公佈 

連江縣 不得返回 

澎湖縣 

澎湖縣國民小學及附設幼兒園超額教師

處理要點 

教師自願 

 

 

若原學校出現缺額，各縣市做法統計表 
方式 縣市名稱 

教師自願 

（共 14縣市， 

   含 6直轄市） 

台北市、新北市、桃園市、台中市、台南市、高

雄市、基隆市、苗栗縣、彰化縣、嘉義市、嘉義

縣、花蓮縣、台東縣、澎湖縣 

不得返回 

（共 3縣市） 

屏東縣、宜蘭縣、連江縣 

 

得返回 

（共 1縣市） 

雲林縣 

應返回 南投縣（7 月 31前出缺） 

http://sf1.loxa.edu.tw/104630/human/h3.htm
https://law01.tainan.gov.tw/GLRSNEWSOUT/LawContent.aspx?id=GL000276
https://law01.tainan.gov.tw/GLRSNEWSOUT/LawContent.aspx?id=GL000276
https://www.kh.edu.tw/filemanage/upload/2228/%E9%99%84%E4%BB%B6%E5%9B%9B-2%E8%B6%85%E9%A1%8D%E4%BB%8B%E8%81%98%E4%BD%9C%E6%A5%AD%E8%A6%81%E9%BB%9E.pdf
https://www.kh.edu.tw/filemanage/upload/2228/%E9%99%84%E4%BB%B6%E5%9B%9B-2%E8%B6%85%E9%A1%8D%E4%BB%8B%E8%81%98%E4%BD%9C%E6%A5%AD%E8%A6%81%E9%BB%9E.pdf
https://ptlaw.pthg.gov.tw/LawContent.aspx?id=GL000372
https://ptlaw.pthg.gov.tw/LawContent.aspx?id=GL000372
https://glrslaw.e-land.gov.tw/LawContent.aspx?id=GL000245
https://glrslaw.e-land.gov.tw/LawContent.aspx?id=GL000245
https://glrs.hl.gov.tw/glrsout/LawContent.aspx?id=FL046234
https://glrs.hl.gov.tw/glrsout/LawContent.aspx?id=FL046234
https://school.boe.ttct.edu.tw/open-message/144508/get-file/60652fea4581d13bbf6dc4d5
https://school.boe.ttct.edu.tw/open-message/144508/get-file/60652fea4581d13bbf6dc4d5
http://law.penghu.gov.tw/glrsnewsout/LawContent.aspx?id=GL000716
http://law.penghu.gov.tw/glrsnewsout/LawContent.aspx?id=GL0007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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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 2縣市） 新竹縣（8 月 1日前出缺） 

未公佈 

（共 2縣市） 

新竹市、金門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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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縣 111年度國民中小學暨幼兒園教師甄選介聘作業檢討會議提案表 

 

案號 
010 

(原教師會提案

案號 008) 

索引  提案單位 新竹縣教師會 

案由 
請修訂「新竹縣 111年度國民小學（含公立及附設幼兒園）超額教師輔

導介聘作業處理原則」第八點。 

說明 

一、該點內容：各校（園）應依規定提供缺額優先接受超額教師之輔 

導介聘。經本作業小組輔導介聘至各校（園）者，除有違反教師 

法第十四條、第十五條各款情事者外，各校（園）不得拒絕之。 

二、查教師法第 30 條規定： 

高級中等以下學校現職教師，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不得申請 

介聘： 

一、有第十四條第一項、第十五條第一項或第十六條第一項各款 

情形之一，尚在調查、解聘或不續聘處理程序中。 

二、有第十八條第一項、第二十一條、第二十二條第一項或第二 

項情形，尚在調查、停聘處理程序中或停聘期間。 

三、有第二十七條第一項第二款或第三款情形，尚在調查、資遣 

處理程序中。 

三、建議修訂第八點「除有違反教師法第十四條、第十五條各款情事 

者外」之文字為「除有違反教師法第三十條各款情事者外」。 

辦法 
通過修第八點「除有違反教師法第十四條、第十五條各款情事 

者外」之文字為「除有違反教師法第三十條各款情事者外」。 

決議 照案通過。 


